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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区

基础教育教学工作调研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，厅直属中小学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、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

神，全面落实中央、自治区关于基础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办好

更加公平、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，根据工作安排，自治区教育厅

决定对全区基础教育教学工作情况进行调研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调研时间

2月 21日—2月 24日，各调研组深入部分市、县（区）实

地调研，3月 10日前形成书面调研报告。

二、调研内容

1.市、县（区）是否按照自治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统一部署

要求，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规范管理、监督指导、评价考核等机制

情况。

2.市、县（区）是否按照课程设置要求，统筹城乡教师资源，

为中小学校配齐专任学科教师，配齐专兼职学科教研员，组织开

展各类教研助推教学质量提升活动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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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市、县（区）是否对学科教师进行新课程方案和标准培训

学习情况；是否严格规范学校办学行为，开齐开足开好国家、自

治区规定课程情况。

4.市、县（区）是否组织中小学校对国家、自治区义务教育

质量监测结果进行分析研究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推动问题整改落实。

5.市、县（区）加强农村和城镇薄弱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措施，

推进集团化办学、实施县中结对帮扶情况。

6.中小学校是否建立健全教学管理规程，严格要求学科教师

落实课堂教学基本要求，融合应用信息技术手段，推进创新素养

教育情况。

7.中小学校是否注重培养提升教师信息素养与应用能力，应

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和宁夏教育云平台数字资源助学、助教、助

研情况。

8.中小学校按照学科作业设计要求，是否组织年级组学科教

师统筹优化作业设计，压减作业总量，丰富拓展课后服务内容，

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情况。

三、调研方式

（一）听取汇报。市、县（区）和各中小学校围绕调研内容，

向调研组书面汇报本地区本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情况。

（二）实地巡查。实地调研市、县（区）2-3所中小学校教

育教学特色亮点工作。

（三）座谈访谈。在调研市、县（区）集中召开教育局分管



- 3 -

领导、教（科）研室负责人座谈会和中小学校长、教师代表访谈

会。

（四）问卷调查。被调研市、县（区）组织教研员、各学科

教师参加网络问卷调查。

四、调研地区

每市选取 2—3个县（区），每个县（区）安排小学、初中、

高中 3所调研学校（覆盖城市、乡镇、农村），具体调研学校由

各调研组联络员与县（区）教育局负责同志商定。

五、调研人员及分组

本次调研由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马丽同志任组

长，抽调宁夏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

责人、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及教（科）研室负责人组成三个调

研组。

第一组：银川市灵武市、永宁县，吴忠市青铜峡市、同心县。

谢海涛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

高正荣 自治区教育厅教学研究室副主任

张学仁 石嘴山市师资培训中心主任

吴红红 固原市教育局副局长

王俊生 中卫市教研室主任

赵 杰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一级科员

联系人： 赵杰 手机号：15769508706

第二组：石嘴山市惠农区、平罗县，中卫市沙坡头区、海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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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。

赵晓龙 自治区教育厅督导室正处级干部

姜俐冰 银川市教育局副局长

陈建建 吴忠市教研室副主任

苗 军 固原市教学研究室副主任

王旭华 自治区教育厅教学研究室义务教育研究部主任

联系人： 王旭华 手机号：13895305999

第三组：固原市原州区、西吉县、隆德县、彭阳县。

岳维鹏 自治区教育厅教学研究室主任

徐文华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二级调研员

姚宏愿 中卫市教育局副局长

张维科 银川市教科所所长

黄晓勇 自治区教育厅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干部

联系人： 黄晓勇 手机号：15825317537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市、县（区）及中小学校要高度重

视本次调研工作，系统梳理本地区本校落实中央、自治区深化教

育教学改革精神情况，推进实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行动各项教育

教学任务落实情况，查找短板弱项，制定改进措施，持续推进改

革措施落实落地，不断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。

（二）认真系统总结。各市、县（区）和各中小学要对照调

研内容，全面总结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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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及成效（典型经验及案例最少 2项），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意

见建议，形成详实书面报告。

（三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各市、县（区）及中小学校要认真做

好调研组织工作，指定专人配合各调研组做好实地调研、座谈访

谈、问卷调查等组织工作。

（四）严格工作纪律。各调研组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

学校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个人防护，调研组成员住宿费及差旅补

助费由派出单位根据相关财务制度核销。

2月 17日前，各市、县（区）将联系人信息（姓名、单位、

职务及联系电话）发送到指定邮箱；2月 20日前，将书面报告

材料报基础教育处。联系人：赵杰，联系电话：55559079，邮箱：

nxjcjyc@163.com。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

2023年 2月 16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